关于2008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
申报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现将2008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名对象
现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规定条件且未办理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及辅导员。
二、认定条件
1、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学位；
2、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，并测试合格；
3、非师范学历取得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（或教育学、心理学培训考试合格证书）；
4、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，其中从事中文语言、文字教学的教师原则上达到二级甲等水平；
5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体检合格。

三、认定申请程序和要求
1、个人提交申请书。
2、申请者向本单位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1）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所在单位审核原件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）；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（所在单位审核原件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）；
（3）教师岗前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或教育学、心理学合格证复印件（所在单位审核原件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）；
（4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（所在单位审核原件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）；
（5）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证书复印件（所在单位审核原件，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）；
（6）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；

（7）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1份；
（8）《湖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》1份；
（9）《湖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面试记录》、《湖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记录》各1份；（暂不填写）
（10）系统讲授一门课的课表复印件（课表加盖教务处公章）；
（11）近期免冠彩色蓝底登记照片一寸两张（交人事处），二寸3张（2张贴于申报表，1张贴于体检表），近期免冠彩色蓝底登记照片电子版1张，照片的尺寸应在20k之内，像素为114（宽）×156（高），照片扩展名只能为JPG（交人事处）；
（12）申报费（含体检费、办证等）暂定150元，若省教育厅组织面试、试讲另收费。
3、相关说明

（1）1954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教师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适当放宽，在申请教师资格时可不提供普通话等级证书。
（2）具有教授、副教授职称或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，其教育教学能力的考察和普通话水平的测试可不作要求。
（3）所有证件原件由所在单位收取备查。

（4）今年参加教师岗前培训的教师可报名。
4、各单位办公室要认真审查申请者提供的材料，按上述顺序整理、汇总，并填写《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简况及提供的材料清单》（附件二）。
四、认定工作的时间安排。
1、10月10日前，凡符合条件的人员到各单位报名。

2、10月14前，请各有关单位到校人事处领取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、《湖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》、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》、《湖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面试记录》、《湖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记录》。
3、10月17日前，各单位向校人事处提交所有申请者资料及《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简况及提供的材料清单》（见附件）。
4、人事处统一安排到华工（附属）医院体检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附件：《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简况及提供的材料清单》

联 系 人：郑 笛
联系电话：50100060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10月7日
附件：

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简况及提供的材料清单

填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专业技术职务
	申请任教学科*
	材料清单（有画√，无画×）

	
	
	
	
	
	申请表
	鉴定表
	体检表
	身份证
	学历学位证
	普通话证
	岗前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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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因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的限制，填写任教学科时只能从以下列表中选择：
数学，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，力学，物理学，化学，天文学，地球科学，生物学，农学，林学，畜牧、兽医科学，水产学，基础医学，临床医学，预防医学与卫生学，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，药学，中医学与中药学，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，测绘科学技术，材料科学，矿山工程技术，冶金工程技术，机械工程，动力与电气工程，能源科学技术，核科学技术，电子、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，计算机科学技术，化学工程，纺织科学技术，食品科学技术，土木建筑工程，水利工程，交通运输工程，航空、航天科学技术，环境科学技术，安全科学技术，管理学，马克思主义，哲学，宗教学，语言学，文学，艺术学，历史学，考古学，经济学，政治学，法学，军事学，社会学，民族学，新闻学与传播学，图书馆、情报与文献学，教育学，体育科学，统计学，其他
